


國立中山大學     年     月份「服務助學金」服務核評表 

服務單位  海資系 

單位可學習面向：（請各單位自行列出適合單位業務特性之學習面向）  
會議協調行政流程、文書軟體操作應用、電話禮儀、環境維護 

學生基本資料  
系級：    姓名：    學號：  
連絡電話：     e-mail：  

學生說明需要助學協

助情形  
學生簡要說明助學措施對其學習之幫助  
（學生簡要說明為何需要此項助學措施）  

學生說明預期學習之

方向與目標  
學生簡要說明單位學習面向對其學習之助益  
（學生簡要說明想要學習的單位業務學習面向）  

學生自我評量學習成

效之情形  

學生簡要自我評量學習成效  
□A：非常有幫助、□B：有幫助、□C：良好、□D：普通  
□E：無幫助、□F：無意願再繼續參與本單位之服務學習  

單位核評  
□A：5 基數、□B：4 基數、□C：3 基數  
□D：2 基數、□E：1 基數、□F：1 基數  

單位核評人員  
   
   

單位主管簽章 
 

說明  

1. 本紀錄表由學生先行自評填寫，經單位核評人員、單位主管簽章後，將紀

錄表及劃帳清冊併送結報。  
2. 學生自行申請不繼續服務，請於說明欄位內自行註明。  
3. 單位評核列為 F 者，於領取當期服務助學金後，由單位依需求另行選擇其

他需服務助學金同學遞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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